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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泗县城镇职工医保个人账户 

扩大支付范围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 

 

县医保中心、各协议定点医药机构： 

为更好地发挥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医疗保障作用，根据

《关于同意泗县开展城镇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扩大支付范围

试点的批复》（宿医保秘﹝2020﹞26 号）的批复，结合我县

实际，县医保局制定了《泗县城镇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扩大支

付范围试点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2020年 4月 27日 



 

 

泗县城镇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扩大支付范围 

试点实施方案 

 

为更好地发挥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医疗保障作用，进一步

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高个人账户资金使用效率，建

立健全门诊共济保障机制，实现家庭成员之间的“共济互

助”，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出范围，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方案实施时间 

2020年 4月 28日起实施。 

二、方案适用范围 

泗县行政区域内医保协议定点医药机构。 

三、个人帐户支付范围 

在原有支付范围的基础上，确保基金安全，适当扩大个

人账户资金的支付范围，建立家庭健康账户，允许直系亲属

（父母、配偶、子女）共济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

余资金，可用于本人及其直系亲属（父母、配偶、子女）医

疗健康支出，包括： 

（一）在医保协议定点医疗机构按规定由个人承担的自

付、自费医疗费用，除国家扩大免疫规划以外的预防性免疫



疫苗费用，健康体检费用。 

（二）在医保协议定点零售药店支付购买药品（《国家

基本医疗保险、工伤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内、外药品、中

药饮片、中草药、国药准字 B 字号药品），医疗器械（食药

监械字、药监械字），消毒用品（卫消字）费用。 

四、医保协议定点医药机构职责 

各协议定点医药机构要认真贯彻执行医保政策，完善信

息系统，不得拒绝参保人员共享家庭成员个人账户的要求，

积极做好政策的解释和经办服务工作。 

（一）协议医疗机构职责 

1、使用亲属社会保障卡个人账户结算前，要先行确认

就诊人与社会保障卡持有人的关系； 

2、做好医院系统维护，使用亲属社会保障卡个人账户

结算时，上传的结算信息中“病情编码”字段填入“亲属+

就诊人姓名等”内容。 

（二）协议零售药店职责 

1、使用亲属社会保障卡个人账户结算前要先行确认购

药人与社会保障卡持有人的关系，并在购药刷卡登记表注明； 

2、做好信息维护工作，将药店所有符合医保规定能够

使用社会保障卡结算的药品、器械、消毒用品维护进医保系

统，做到进销存一致。 



五、加强个人账户资金使用监管 

（一）县医保部门要加强对协议定点医药机构医疗保险

服务行为的监督管理，严厉查处利用个人账户串换项目、保

健品、生活用品、虚开发票、套取现金等违规行为，一经发

现，依照服务协议，从快从严从重处理。 

（二）参保人员及其亲属应自觉按照医保政策规定，享

受各项医保待遇，坚决杜绝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等违法违规

行为，一经发现任何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格按照规定予以处

罚。 

调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功能是完善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的一项重要举措。各协议定点医药机构要高度

重视，积极稳妥推进，遇到的重大问题应及时向县医保部门

报告；要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广大参保职工合理规范使用医

保个人账户资金，充分发挥个人账户在保障医疗需求方面的

作用。 

 


